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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新局长上任三把火，让太原警察这两年压
力很大。

2008年集中整顿，2009年全员考评，及至
2010年竞聘上岗：从分局局长、支队长到普通民
警，上至正处，下至科员，全部职位放开，一年一
聘；考评成绩成为评聘的硬杠杠，优等方有资格
晋升，末等则要自动降级乃至解聘。

“新政”伊始，有当地干警一度观望，“以为
会告一段落”，没想到环环相扣，“一口气都不
给喘”。

2008年4月，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苏浩受
命兼任太原市公安局局长。此时太原警察的
声誉正处于谷底，2005年打死北京警察一案的
阴影尚未散去，2006年、2007年太原市行风政
风评议，公安局又连续垫底。

整顿以后，太原警风为之一振。但新局长
坦言，成效是“在高压政策下产生的”，整顿“只
是权宜之计”。在一次内部发言时，苏浩称，单
纯地就业务抓业务，就队伍抓队伍，社会治安始
终无法走出“严打-反弹－再严打－再反弹”的
泥潭，队伍管理也无法摆脱“整顿－反复－再整
顿－再反复”的怪圈。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对现行
公安运行机制进行改革，破解长期以来影响和
制约公安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难题。”借助
一整套考评体系，使干警能上能下、能进能出

——太原公安随后的大刀阔斧，触
碰到干部人事制度的内核，也勾勒
出警务新政的纲目。

纲举则目张。举人事机制之
“纲”，张警务各项工作之“目”，正是
太原这场公安运行机制改革的用意
所在。

全员下岗竞聘

“我们已经在推行全员下岗竞
聘了。”3 月 17 日，太原市公安局万
柏林分局的史水鸿告诉记者。这一
天，也是太原市局新一批副处级警
官提名公示的截止日。

史水鸿是经过全员差额推荐、
分局差额提名等程序，由市局党委
会审定后，于 2009年底竞聘上任的
第二批副处级警官。太原公安的运
行机制改革，选择自上而下、逐级逐
层地前推。

一年以后，通过年度考评，所
有警官、警员将被划分为“优等”“合
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等
次。根据改革方案，只有被评为“优
等”的警官和警员，才有资格竞聘上

一级职务；达到“合格”以上等次，可在次年续
聘；“基本合格”的予以解聘，参加后进民警待
岗培训，培训期满经考试考核合格后，竞聘下
一级警官或同级警员职位；“不合格”的，解聘
降职降级、待岗培训；连续两年“不合格”的，予
以辞退。

“一年之后，没有所长、副所长，全部进入
待聘程序，都要重新竞聘。”柳巷派出所所长王
晓光说。

“白头发一下多了起来”，四十出头的王晓
光告诉记者，考评结果与竞聘机制挂钩之后，
压力明显增大，“以往有的警员作风懒散，但管
多了容易得罪人，有时就睁只眼闭只眼，现在
对派出所所长的考评，要看整个所的业务成绩
和执法规范情况，必须狠抓工作。”

史水鸿也有同感：“过去考核不合格也没
事，只要不犯大错误，没见到谁下来。现在挂
钩‘一年一聘’，危机感非常强烈。”

这与苏浩的设想相符。警官能上能下、
警员能进能出的工作机制建立起来后，“就不
用再去考虑怎么管他，他会自我加压、自我管
理，达不到目标的，该降级就降级，该辞退就
辞退”。

太原市迎泽区看守所民警刘冬生现在就
颇有如履薄冰的感觉。柳巷派出所的这名前
刑警，去年参加了后进民警待岗培训，后转岗
至看守所。“上夜班碰着没事，别人可能要打会
儿盹，也是人之常情，但我就真不敢，就怕打盹

的几分钟恰巧出了什么事”，刘东生说，“像我
这样‘黄牌警告’过的，要是再去培训，后果不
敢想。”

尽管压力倍增，但不少一线民警反映，全
员竞聘带来的公平性，一定程度弥补了心理落
差。

太原市公安交警支队迎泽一大队中队长
姚继平说，以前干得好还要等机会，有不少老
民警勤勤恳恳干了二三十年仍是个副科；现在
干得好就有机会，“这两天推副科级别干部，我
参加工作十二年，要和工作才三四年的同事一
起竞争，老同志心里难免有点不平衡，但年轻
民警就觉得非常有动力。”

虽然“黄牌”在身，刘冬生现在也憋了一股
劲要评优秀，“眼看副科岗位开始竞聘了，我也
努着力呢，要是能行，明年我也有机会竞聘上一
级岗位。”

打破虚职限制

太原的警务改革虽大刀阔斧，却并非一味
强压。相反，方案多处设计都透露出灵巧和

“人情味”。
比如，考评的“优等”比例“上不封顶、下不

保底”。如果一个单位人人工作努力、业绩突
出，都可以评为“优等”。

又比如不设置“末位淘汰”。“一个重点中
学的实验班，平均成绩在 95分以上，即使最后
一名的成绩也远远高于普通班的前几名，是不
是应该把他淘汰掉呢？”苏浩反问。

但如此下来，人人快马加鞭，职务数量势
必成为瓶颈。若屡次入围竞聘却不得晋升，干
警评优的动力还能剩几何？

太原为此预备一步“先手棋”：根据《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职务序
列的意见》，打破警员职务的职数限制。只要
年度考评结果为“合格”以上等次、且达到规
定年限，即可晋升上一级警员职务。有领导
能力的，可走警官序列，即所谓实职；有专业
技能、能干好本职工作的，可走警员序列，即
所谓虚职。

营盘派出所治安巡防队副队长武利军说，
每上一个级别，工资待遇的差距就拉大，因此
谁都想往上走。“就像赶牛，前头挂束草，再扬
几鞭子，走得更快了。对基层民警来说，队伍
解决虚职，享受相应的处级、科级工资待遇，能
得到实惠，这是非常实在的动力。”

原先评选虚职，也有比例限制。“我师傅那
一批，大约二十来人，都达到主任科员的条件
了，但编办给的指标少，当时又没有好的考评
机制，给谁都摆不平，最后只好都不给，生生把
指标给废了。”武利军说。

公务员激励机制单一，过分依赖行政职
级，本是困扰政府部门的普遍问题，并非公安

系统特例。但公安人数远超其他政府机关，尤
其凸显了这一困境。“比如太原市警察占了太
原市公务员的 58%，只是个处级单位，但人数
却相当于50个其他处级单位。人多规格低，级
别什么时候都上不来。”苏浩说。

由于涉及整个公务员人事制度，不少地方
公安对此改革多点到即止。深圳公安步伐较
大，作为公安部的试点，曾在数年前探索将工
作人员分为“警察、文职、雇员”，根据工作年
限、工作绩效确定的专业级别来决定待遇。此
后，这一试点与深圳市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衔
接，警察被列入行政执法类别，建立独立的晋
升渠道，被媒体称为“不再走官道”。

特区之外，解决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
问题，通常办法无非多设机构职位，但也流弊
甚远：叠床架屋，久而久之造成机构臃肿、尾
大不掉。

以太原市公安局原治安支队为例，共有120
人，2名正职、6名专职副支队长；支队下设15个
大队，又有15名大队长、15名教导员、至少30名
专职副大队长；每个大队分别下设2～3个中队，
每个中队又有中队长1名、副中队长2～3名。

太原警务“新政”拿此开刀：一手推“扁平
化”管理，内设机构副职均兼任下一级机构正
职；一手“拆庙赶和尚”：将市局机关原有的 41
个内设一级机构整合为21个，原有的338个二
级机构精简到125个，精简出的1269名民警全
部充实到一线。

铁腕推进的同时，也以保障待遇来回应
干警的切身诉求。“苏浩的改革动了太原 8000
民警的饭碗，不可能不考虑稳定。”山西警界
内部一位人士告诉记者：“增加虚职就是要稳
定人心。”

改革的天时地利人和

在外界看来，太原的警务“新政”兼具天
时、地利、人和。

所谓天时，中央多次强调深化干部人事制
度改革，要求在建立健全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
上迈出更大步伐、取得更大成效。同时，公安
机关近年力推专业化建设，地方警务改革的空
间和资源都比较充分。2009年 4月，中央政治
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视察太原市公
安局时，对其改革给予充分肯定。

所谓地利，当地警界一位人士认为，苏浩
的改革有一个背景，就是之前的整顿效果很
好，得到了党委政府、社会各界好评。至于整
顿，也有一个背景，就是此前警务状况不尽如
人意。

关键还在人和。“苏浩很有自己一套想法，
而且认准了事情就干，而且协调沟通能力也很
强。”接近他的下属这样评价。

在苏浩看来，最主要原因是地方党委政府

给予很大支持，“太原市委、政法委将公安运行
机制改革列为全市政法创新课题，市局党委多
次给相关部门专题汇报改革思路和公安运行
机制改革具体内容，编办、组织、人事等相关部
门都给予了大力支持”。

对于公安队伍，苏浩认为，重点是得到多
数人的赞成。他也深知，改革要循序渐进，不
能急于求成；职责规范、考评体系等等，“提升
的空间还很大”。

上兰村派出所是考评试点单位之一，所长
郝瑞告诉记者，市局“三定”方案对民警行为、
内务管理和警务活动三个方面作了全面规范，
厚厚一本考评细则，每个民警对应自己的职责
任务，实时记录工作情况，统一在内网上汇总、
公开。

“社区民警每天入多少户、接触多少居民、
搞哪些防范，巡警出警多少次、处理多少案件
等等，考得非常详细，一目了然。”郝瑞说，“同
时有实地抽查，防止考核作假。”

武利军参与了考评细则的前期编纂：“一
开始就是定量考核，后来又把定性的评议加进
来。评议方式包括每周上下级互评、同级互评
和窗口单位群众实时评议等，每个人的考评成
绩中，业务考核占 75%，评议占 25%。”他认为，
考评体系刚开始运行，出现一些地方不好考、
卡住了也很正常，可以及时修补完善，“关键是
整个过程公开透明”。

“如果运行一段时间以后能更加完善，
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成和拥护，那这套考评
用人体系就不存在‘人走政息’的担忧了。”
苏浩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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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公安局称
民警全员下岗竞聘后警情大幅下降

太原公安局日前接受采访称，改革正向纵
深发展。改革后，太原公安局一二级机构精简
过半，各类警情大幅下降。

太原市公安局的8000民警全员下岗，重新
竞聘。局机关原有的41个内设一级机构整合
为21个，精简了49%；原有的338个二级机构精
简到125个，精简了63%。从市局机关3770名
民警中精简出的1269名，将全部充实到派出所
等一线实战单位，精简幅度达到33.7%。

据了解，实行全员下岗聘任至今，各级纪
检部门没有收到一封反映太原市公安局用人
问题的举报信，没有接到一个举报电话。

与此同时，2009年，抢劫类、抢夺类、盗窃
类警情分别下降了51%、33%和23%，群众安全
感和满意度大幅提升。 据新华社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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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权力
怎成了个人的刀

生活在我们这里，如同穿行于雷阵雨之中，不时就
能听见一声惊雷自空而下。久而久之，大家的忍耐力
已经变得相对比较坚强，一般性的雷声已经很难撼动
我等那颗“勇敢的心”，但有时候过于惊悚的话，还是能
够让人觉得这个世界实在是过于奇妙了。

报载，浙江温州市鹿城区计生局一位戴姓女副局
长，在做计划生育工作的时候说出了这么一句话：“你
现在就是我板针刀(温州话‘砧板’)上的肉，我想怎么
剁就怎么剁。”这话出台的背景也很奇特，是在对某人
进行超生罚款、收取社会抚养费的时候说的。而这笔
社会抚养费的数额高达86万元，后来又升级为110万
元。因为该副局长还声称，今天是86万元，你叫板的
话明天就是160万元。

话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以为这句把被处罚人放在
自己砧板上的话就算是惊雷了吧？您错了，真正雷人
的话是在这位副局长因此事接受采访时的辩护：这是
站在当事人角度，做对方工作时引用温州“俗语”所说
的话。

您看，砧板站在了那块鱼肉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这是何其令人感动的景象啊！原来我写过一个东西，
叫做《一条赞颂油锅的鱼》，从题目看就知道这是什么
口味的文章，但那毕竟是“被赞颂”的表达，这次是油锅
与砧板主动去替鱼肉考虑，这个世道真是不同了。

这种善良的想法之外，另外一种想法就比较黑色
了。在我看来，这确实是站在了鱼肉的角度来替他们
考虑的，但并非告诉他们不成为鱼肉的妙法——这本
来也不是砧板应该做的事——而是“善意”地提醒鱼肉
们所处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确实是为鱼肉们考
虑，就是说，你们不捣乱而是让我一刀剁了你，你也少
点痛苦，我也少操点闲心。

关于计生工作的是非功过不好评说，但对于这种
拥有权力就把自己等同于砧板的人，倒是很可以说上
两句。

权力者，天下人赋予之权也，按照现代的说法叫做
“公器”，公器私用固然不好，但公器本身确实具有把天
下人当做鱼肉的能力，只要它想这么做。但权力本身是
没有思想的，而只是一种聚合在一起的能力，这种能力
的运用则要靠人来具体实施。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相
信没有人会如此明目张胆展现自己能力的，哪怕是他心
中对此有着绝对的自信，也不会这么公开地说出来。

凡是可以如此说出来的地方，权力的使用与监督
必然出了大问题。最近两年，这样的事例越来越多，终
于有人公开了砧板的身份，这已经有了某种肆无忌惮，
甚至连表面功夫都不去做的迹象了。而这种状态证
明，某些官员已经真正有了一种做主的心态，其价值观
正式成为了一块砧板。还有比生活在一块自觉、自律
的砧板上更可怕的事情么？老实说，我是想不出来
了。 五岳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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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公安机关侦查保密固然重要，但须以保证当事人的
必要知情权为前提。

重庆北山中学女生谢雨宏失踪死亡案已过去两个
多月，尸检报告终于出来了，结论是“溺水死亡”。据此，
公安局作出了不立案的决定。谢雨宏父母希望看到尸检
报告，办案人员却表示“领导说尸检报告不能给家属看。”
（《重庆时报》4月5日）

对于一些死因存疑的案件，警方在进行尸检后，仅
对被害人家属告知尸检结论，而不告知鉴定过程等内容，
也不允许查阅尸检报告，似乎已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做
法。警方的理由，要么是说法律没有规定，因而被害方无
权知情；要么说案件尚处于侦查阶段，证据材料需要保
密，因而不能查阅。其实，这两种理由都是大可商榷的。

刑诉法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
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
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据此，被害人或犯罪嫌疑
人对鉴定结论均具有知情权，侦查机关负有告知义务。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鉴定结论”，是指作为
一种法定证据形式的鉴定结论，其基本表现形式是“鉴定
意见书”，其内容至少应包括委托单位、委托事项、鉴定对
象、鉴定过程、鉴定依据和鉴定结论。也就是说，侦查机
关所应告知的应当是鉴定意见书所记载的上述全部内
容，而不仅仅是最终的结论。试想，如果仅仅告知最终结
论，又如何谈得上知情，当事人又如何去申请补充鉴定或
重新鉴定？

但遗憾的是，最高检的《刑事诉讼规则》和公安部的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均进一步规定：对鉴
定结论，可以只告知其结论部分，不告知鉴定过程等其他
内容。这是对刑事诉讼法的简单化理解，涉嫌限制了被
害人、犯罪嫌疑人对鉴定结论的知情范围，而上述两个规
定都制定于十几年前，当时“知情权”的理念还没普及，基
于时代变化，建议对这些规定进行修改或废除。

根据现代刑事诉讼的公开、参与原则，强调侦查保
密必须以满足当事人的知情权为前提。只有充分满足当
事人的知情权、参与权，给当事人一个明白，鉴定结论及
其他相关侦查结论才具有公信力，才能起到解疑释惑、定
纷止争的作用。在诸如上述谢雨宏等疑难案件中，人命
关天，被害人家属对被害人死因存在着种种疑惑，此时如
果仅仅告知最终结论，而对检验鉴定的过程、依据等均不
告知，如何能让被害人家属信服？而且，对谢雨宏等案
件，公安机关已经作出了不立案的决定，从程序上终止了
侦查活动，在性质上已不属于刑事案件范畴，此时如果再
强调侦查保密，也纯属推托之辞。

侦查适度公开是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侦查保密固
然需要强调，但必须以保证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等当事人
的必要知情权为前提。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推进检验鉴
定的公开透明，给当事人一个明白，已是势在必行。

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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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楼越高 人文精神越矮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

芒最近说：“中国高等教育先是模仿
苏联模式，现在又慢慢地回到了类似
科举时代的那种做法，磨灭人的个性
和创造力，虽然一直在尝试改革，却
至今还没理出什么头绪来。”所以，他
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完败”。（《华
商报》4月1日）

苏联模式是否抑制人的创造性，
不好说。因为人家未解体前，还算可
以和老美匹敌的科技大国。科举时代
倒是压抑人性，但那时学子们的文字
功底却无可挑剔。至于中国高等教育
是不是“完败”，“完败”的标志又是什
么，倒是帕金森的“办公大楼法则”或

可给我们提供一点想象的空间。
据说，帕金森发现，许多生意兴

隆的公司、影响巨大的组织都设在不
起眼的地方，设在简陋的房屋里，一
旦搬进豪华的大厦，便转入衰退的轨
道。据此，谢鹏程先生说，“以中国传
统文化解释，大概有两种可能：一是
滥用民力，加重财政负担，引起各方
的不满或者反抗，从而动摇权势的根
基；二是风水不好，致其不旺”。帕金
森则认为：一个组织在兴旺发达之
时，往往紧张而忙碌，没有时间和精
力去设计和修建琼楼玉宇。当其所
有的重要工作都已经完成，想到要修
建与其成就相称的大楼时，时间和精

力就都集中到表面功夫上了。所以，
完美的楼堂意味着定局，而定局意味
着终结。（《读者》2010年第7期）

但中国当代的事情和上面二位
的推断又似又不似。“风水说”的不靠
谱是显而易见的。滥用民力倒是大
大的有，特别是高校贷款圈地扩校的
浑水有多深，谁都说不清，但似乎又
不是“完败”的唯一原因。不过，无论
什么原因，最终结果倒和帕金森的

“办公大楼法则”十分吻合：大学的大
楼愈盖愈大愈高，人文精神却愈来愈
矮化，创造性的成果和大师级人物也
愈来愈匮乏，所谓“金玉在外，败絮其
中”，其是之谓乎？ 杨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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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理由拘留是公民尊严的尴尬
福建南平市委书记雷春美在医

院看望重伤小学生时，遭一名妇女下
跪喊冤。该妇女 8 岁女儿遭人强暴
后受到严重伤害，她认为教育部门的
赔偿根本不够，两年来一直在上访。
在向市委书记下跪喊冤后，该妇女被
以“违反信访条例”为由拘留。

就在前不久，广西东兰旱区挑水
老人以下跪的方式祈求政府修路，紧
接着在南平血案之后又出现了医院
里下跪喊冤的一幕。无论如何，下跪
与人的尊严相连，现代社会中的下
跪，更不啻一种“尊严自残”。

如同“身体自残”的维权途径给
我们带来的震撼一样，“尊严自残”同
样指向着公民权利救济渠道的保障

乏力和社会法治建设的不足。在一
个法治社会，公民不去依赖法律，而
要靠伤害自身尊严的方式来实现权
利救济，这实在是公民在权利意识层
面向人治社会的一种倒退。

当看到这两起事件中公民“下
跪”的后果时，我们便会发现，民众对
于法治的不信任并不是毫无理由
的。老人跪求政府修路，事后被当地
官员称之为“系有人导演”。而发生
在医院的拦路喊冤中，当事者更是遭
到匪夷所思的拘留。

即便不具备专业法律知识的人，
通读一遍《信访条例》也会发现，这是
一部规制行政权力，保障公民救济渠
道的条例。根据《信访条例》的规定，

当事者完全不必承担被拘留的法律
后果，倒是接待者的违反之处不止一
条两条。遗憾的是，当地政府似乎丝
毫不会反思自身的缺陷，只是将目光
集中在“刁民”是否触碰到了他们那
可笑的“衙门情结”。

公民的权利救济渠道的保障，是
一个社会重要的文明成果，它意味着
即便民众权利受损，但依旧能够拥有
希望。更重要的是，尽管当事人是一
个被损害者，他依旧应该拥有尊严和
不被二次损害的保障。或许，在当今
的社会进程中，只有莫名拘留这样的
尴尬注脚能够更少一些，法律与公民
的尊严才会更多一些。对此，我们无
比期待。 刘兴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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